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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扎实推进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；开展全市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专项监督；推进机关党委换届选举工作。（机关党委）
2.持续推进中央、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整改；持续推进群众“房前屋后”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；统筹做好局主要领导参加省“政风行风热线 市长上线”活动相关准备工作。（综合监督处、信访办）
3.聚焦北凌河、栟茶运河、丁堡河等重要河道，持续开展加密监测，组织各地对劣Ⅴ类支流分别制定闸坝封堵应急管控措施。对照“一图一策”污染源应急管控要求，组织海安局、如皋局、如东局持续开展交叉互查行动，并开展抽查复核，确保相关问题及时闭环整改。（水处）
4.跟踪对接秋季航次近岸海域水质监测进展，组织落实管控措施。（海洋处）
5.持续加强内源管控，积极挖掘高值站点减排空间，压降PM2.5高值；发布《关于扩大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制通行区域的通告》，并做好解读工作。（大气处）
6.重点围绕农村环境整治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黑臭水体整治，做好生态环境部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评估暗访抽查准备工作。（土壤处）
7.根据《全国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联合工作方案》要求，配合市资规局做好鸟类保护宣传工作；完成启东长江口北支（崇明岛北岸）“生态岛”市级中期评估。（自然处）
8持续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。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调研工作；抽取8家在通注册或从业环评第三方机构开展现场检查。（环评处、总量办）
9.根据省生态环境厅统一部署，组织我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评估工作，组织对重点危废经营单位和产废单位开展现场评估，提升危废规范化管理水平和环境安全风险防控能力。（固化处）
10.完成中秋、国庆期间排查发现隐患问题的整改；做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期间环境安全保障工作，聚焦事故多发易发的重点行业领域，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行动。（安监处）
11.全力备赛省级监测技能大比武，力争在省级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。（科监处）
12.做好全国执法大练兵评选准备工作，按照部大练兵评分规则及时查漏补缺，规范报送材料；完成本年度的日常执法稽查工作；组织开展秋季秸秆禁烧工作；继续推进人工智能辅助排污许可执法。（执法局）
13.做好生态环境领域中秋、国庆期间网络安全工作，保障网络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进一步优化调整大气环境、水环境、工业园区限值限量等指挥调度预警规则，确保预警精准有效。（监控中心）
14.做好省级监测技能竞赛备案集训工作；组织开展监测人员上岗证自认定考核工作；做好水质、空气、噪声自动监测站运维交接工作。（监测站）
15.编制2026年“一上”生态环境发展专项资金预算（财审处）
16.重点围绕“国庆我在岗”“秸秆禁烧禁抛”等主题开展系列宣传。联合市委社工部策划开展生态环境志愿组织和志愿者培训。（宣教处、宣教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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